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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绩〔2021〕37 号

关于印发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、
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、

省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项目
绩效自评复审意见的通知

市卫生健康局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绩效自评报告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根据《韶

关市财政局关于明确 2021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名

单及组织现场评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韶财绩〔2021〕6 号）

的要求，我局组织由第三方评价机构成立的评审小组对你单位

报送的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、市城镇独生子女父

母计划 生育奖励、省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相关材料进行了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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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形成了复审意见。

一、审核结果

审核结果基于你单位报送的相关材料，你单位对基础材料

的真实性负责。

你单位列入自评核查财政支出项目是“广东省农村部分计

划生育家庭奖励、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、省农村

计划生育节育奖励项目 1999.3 万元”。经审核，项目绩效得分

“80.2”分，绩效等级评定为“良”（见附件）。

二、主要问题

经审核，该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：

（一）预算编制管理不够精准。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，

奖励标准和人数范围已有明确规定，且已执行实施多年，按理

预算申报和实际执行不应出现较大差异，但根据所提供的申报

材料，该项目评价金额 1999.3 万元，实际支出 1739.5 万元，

支出率仅为 87%。故在有明确的标准和具体人员范围前提下，预

算编制精确性不够。同时，本项目没有说明各县（市、区）奖

励配套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到位。如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

奖励金的筹措，由国家、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四级配套，其

中南雄市和乳源县项目经费 100%由省级以上配套，其它县（市、

区）省以上按 85%的比例配套，剩下部分由市、县两级政府各

50%的比例分担，即市、县两级各配套 7.5%；市城镇独生子女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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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计划生育奖励金的筹措，按市、区（浈江、武江）各 50%；省

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金的筹措，由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两级政

府分担，市财政按各县（市、区）实际发放的节育奖励金承担

每人每月 9 元（18%的比例）”。但项目单位并没有说明各县（市、

区）奖励配套资金到位情况，如果配套不及时或配套不足，难

以将该政策落到实处，将直接影响奖励资金足额及时发放，弱

化项目实施效果。

（二）项目没有体现其监管情况，特别是对奖励对象信息

管理情况。《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理规

范》第十二条对奖励资格确认的基本要求和时间进度作了明确

规定，并要求对奖励扶助新增对象资格确认和已享受对象及退

出人员的年审同步进行。具体包括调查摸底、本人申请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、乡级初审并张榜公示、县级审核确

认公布、地市人口计生部门抽查和汇审等内容，但本项目并没

有体现项目实施过程，特别是监督检查情况，包括奖励资金是

否发放到位、奖励对象是否符合扶助条件等内容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设置不完整，不具体。该项目申报单位只

是将各个项目实际发放人数和发放标准作为绩效指标，没有设

置该项目社会效益指标和公众满意度指标。作为一项重大民生

项目，其社会效益才是该项目实施的初衷，此外，在公众满意

度指标方面，没有提供任何量化的数据指标，也没有提供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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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卷调查，难以判断该项目的公众满意度。

三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建议提高项目预算编报质量，提高项目预算执行率。

该项目属于常规性项目，已制定奖励标准和奖励人员范围，预

算执行应比较精准，但该项目实际支出率仅为 87%，预算编制精

确性不够。对此，项目前期立项要充分做好数据摸查工作，事

中做好项目资金发放的及时性，事后强化项目实施过程日常监

督检查和绩效跟踪，确保项目预决算尽可能一致。并且应说明

各县（市、区）奖励配套资金是否及时足额到位，加强对奖励

配套资金的跟踪管理。

（二）加强对新增与退出奖励对象管理。一是要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对奖励扶助对象信息开展核查，严格审查新增对象和历年

对象信息，防止虚报冒领等现象的发生；二是要求村级对当年

新增上报对象认真摸底、核实初审资格，并根据《广东省城镇

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》和《广东省农村计划生育节

育奖励办法》对经审核确认的奖励对象名单，应在村（居）委

会向群众公示 5 日；三是对退出（死亡、迁出）和新增奖励对

象进行认真调查核实，确保新增对象和退出对象信息准确无误，

杜绝漏报、错报现象的发生。

（三）进一步完善项目绩效指标。建议该项目在绩效指标

设置中增加量化的社会效益指标和公众满意度指标，作为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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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民生项目，其社会效益才是该项目实施的初衷，建议增加

下列指标：生育资金对象覆盖率、奖励及时足额率、新增奖励

对象准确率，退出奖励对象及时率、计划生育奖励配套资金落

实率、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达标率等，同时，增加公

众满意度指标，重点调查公众对奖励对象申报、审核、公开公

示，奖励资金到位及发放、奖励对象信息检查抽查等内容的满

意度，这样才能直观反映出该项目的实施成效与实施过程中存

在的问题。

附件：广东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、市城镇独生子

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政、省农村计划生育节育奖励

项目绩效审核结果评分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9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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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

抄送： 局社保科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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